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中學部）第 75週年校慶運動會 

武術八段錦比賽、趣味競賽、拔河競賽、啦啦隊與障礙競賽計畫 
                                                                                                                                                                                       

一、目的：慶祝創校第 75週年校慶，提昇校園體育風氣，加強團隊合作精神，促進學生健康體

適能，建立學生多元化終身運動習慣，培養健康活力青少年。 

二、辦理單位：學務處體育衛生組 

三、協辦單位:各處室 

四、參加對象：本校學生，以班為單位 

五、比賽地點:操場、游泳池 

六、競賽項目：  

   (一)七年級:武術八段錦比賽 

   (二)八年級:趣味競賽-籃球霸主之爭 

   (三)九年級:拔河比賽-同心協力 

   (四)十年級啦啦隊比賽-熱情奔放 

   (五)十一年級:水上障礙競賽-勇往直前 

七、比賽時間：  

(一)比賽(預賽)時間:拔河 10月 9-17日 

               

(二)比賽(決賽)時間:1.七年級:武術八段錦比賽 10月 30日 08:50-09:00 

               2.八年級:趣味競賽-籃球霸主之爭 10月 30日 16:10-16:30 

                      3.九年級:拔河比賽-同心協力 10月 30日 16:40-16:50 

                      4.十年級啦啦隊比賽-熱情奔放 10月 31日 14:00-14:40 

                      5.十一年級: 水上障礙競賽-勇往直前 10月 30日 17:00-17:30 

   (三)如遇下雨停賽，比賽日期另行通知 

 八、報名方式： 

(一)請各班體育股長於 10月 3日(星期五)前上網填報資料。 

       比賽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wtevXFqrCocqwpHd7 

                    
(二)抽籤: 

1、年級:拔河比賽:體育股長於 10月 3日(星期五)12：30 至學務處進行抽籤。 

2、其他比賽項目：請各班體育股長於 10月 13日(星期一)12：30至學務處進行抽籤。         

九、競賽規則： 

(一)七年級:武術八段錦比賽 

1.參加對象：七年級全班，以班為單位。     

https://forms.gle/wtevXFqrCocqwpHd7


2.比賽辦法  

  (1)八段錦共八式,每式做 2遍。 

  (2)七年級全班都要參加,除了請假及特殊情況,少一位學生扣總成績 5分。 

  (3)須經由指定路線行進出場。 

 3.比賽評分方式 

  (1)進出場秩序 10%、。 

  (2)進出場的整齊度 10%。 

  (3)武術動作標準度 40% 。 

  (4)武術動作整齊度 30% 

  (5)服裝儀容 10% 。 

 (6)全班都要參加，每少 1人減總成績 5分。(防疫假、公假…………除外) 

4.比賽細則：  

 (1)比賽八段錦共八式,每式做 2遍。  

 (2)班級出場，經指定路線行進到指定地區進行演出。  

 (3)參賽隊伍一律由班級等待區以快步進場即開始評分。  

 (4)為求比賽流暢，比賽結束隊伍一律跑步出場,回到班級等待區。 

 (5)由全體評分教師評定分數，以評分的總和做比較，分數較高者為優勝。   

    5.得分相同時，以最高分數之高低決定其名次，如果分數亦相同時，再以次高分數之高低決   

      定名次 

 

   (二)八年級: 趣味競賽-籃球霸主之爭 

     1.比賽人數：男生 12人、女生 12人，男女後補員各 2位共 4位人員。 

     2.每班限參加一隊。  

     3.比賽使用器材：籃球、角錐。  

     4.比賽距離：半場籃球場  

     5.比賽方式： 

       (1)每班籃球場於中線各站 24人，單棒女生、雙棒男生以此交錯站立，每人運球至籃 

         匡前投籃，投籃到進為止才能折返將球傳給下一棒，方可由下一棒運球出發。 

         （接棒須雙方雙腳於中圈內完成傳球，否則重傳） 

       (2)女生需在衝撞免責區線外投進 1球算完成、男生須在禁區線外投進 1求算完成。 

         （若腳踩線投進算犯規須加 5秒鐘，若跨線投進則不算進需重投籃一次） 

       (3) 比賽時必須以運球的方式前進，不可把球向前拋或帶球走，比賽時若違反規定，   

           該棒次返回起點重跑。 

       (4)雙方班級必須在 10分鐘內完成 24個棒次，超時未完成之棒次將暫停比賽。  

           （以進球時間為標準）。   

      （5）每位候補人員可於比賽期間擔任救援投籃員一次，例如有參賽員一直投不進， 

           可由該隊隊長（每班最後一棒為隊長）向裁判提出更換為候補人員投籃即可， 

           但只能男換男、女換女為原則。 

        6.犯規罰則： 

          (1)若有違反運動道德事宜，如罵髒話、挑釁別人、不從裁判指示，或違反比 

             賽規定…等，每警告 1次於比賽結束時間額外再加 10秒鐘，以此類推。  

        7.獎懲辦法： 



          (1)於時間內完成 24棒次後，時間最短班級獲勝，若時間相同則再推派 6人加賽。 

          (2)取團體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狀，並依獎勵辦法敘獎以資鼓勵。 

          (3)無故棄權依校規處置。 

 

(三)九年級: 拔河比賽-同心協力 

         1.比賽人數：男生 10人、女生 10人（6人候補）。 

                     第三節:必須更換 10位(5男 5女) 這場比賽沒上過場學生上場                      

         2.每班限參加一隊。  

         3.比賽使用器材：拔河繩、護具。  

         4.比賽距離：15公尺。  

         5.比賽辦法： 

           (1)依照國際拔河運動比賽規則,比賽規則依照學校場地及學生狀況做調整。 

           (2)競賽距離：中線左右各 2公尺，共設 3點，中點線拉至本方預備線即為勝方。  

                        如一分鐘內勝負未分，一分鐘時間到以中線點較靠近本方預備線 

                        的一方為獲勝。             

           (3)二端線:第一次採線或超過線警告乙次,必須 5秒內回比賽場地,繼續比賽。 

                     第一次採線或超過線或未 5秒內回比賽場地,該場判輸。  

          （4）代表人數： 20人~男生 10人、女生 10人（6人候補）。 

          （5）服    裝：運動服。 

          （6）比賽採每場三戰二勝制，採單淘汰制。 

          （7）集合時間：室外籃球場(雨天綜合球館)集合(請老師帶隊至加油區觀看戰況)。  

         6.競賽規則： 

           (1)比賽全程不得穿釘鞋（含足、棒球鞋）。 

           (2)比賽期間未聽到哨聲或槍響起請勿放繩。 

           (3)請勿繞臂纏身以免受傷,最後一位學生必須穿防護衣。 

           (4)各班應於比賽前 10分鐘至檢錄處進行檢錄，每場比賽不得遲到逾五分鐘，否則 

               以棄權論。  

           (5)參觀同學不得進入比賽場地，違者取消該班比賽資格；每場比賽可有 4人在場發             

              號施令加油助陣，但不得接觸比賽，違者以本場失敗論。  

           (6)無故棄權者全體隊員記警告乙次。   

           (7)若有違反運動道德事宜，如罵髒話、挑釁別人、不從裁判指示，或違反比賽規定 

             …等，每警告 1次不管該人次有無得分皆不算分，並額外再扣一分。 

           (8)於比賽場地爭吵、鬥毆或對裁判不敬者，記大過乙次並取消該班比賽權。 

          

 (四) 十年級啦啦隊比賽-熱情奔放 

      1.隊伍組成：以班級為單位，全班參加。 

      2.比賽場地範圍：18公尺 x 20公尺。 

      3.音樂、服裝、道具：自選。 

      4.口號:以健康促進、愛滋防治、環境教育、生命教育、愛校、愛班特色為主。 

      5.評分項目：  

       (1)整齊性、熟練性：40%。         

       (2)隊形變換、動作設計：30%。 



       (3)歡呼、口號：15%。 

       (4)服裝搭配、道具運用：15%。 

       (5)演出時間掌握：自主持人宣布進場至表演結束退場，演出時間未達 3分 30秒或  

                        超過 5分 30秒，扣總分 1分。 

       (6)違反安全規則扣分：演出時如出現安全規則中(附件一)禁止動作扣總分 1分。          

      6.安全規則：動作規定請遵守啦啦舞競賽安全守則。如附件一。 

      7.警告:若有違反運動道德事宜，如罵髒話、挑釁別人、不從裁判指示…等，每警告   

             1次，警告 3次將取消班級比賽資格。 

      8.附则： 

      （1）敬請各班導師愛心督促及鼓勵參與。 

      （2）抽籤時繳交音樂檔且格式須為 MP3 檔案類型，並應在該項比賽報到時聽從工作 

           人員指示播放。 

      （3）所需比賽服裝以團隊為主，各班自行準備，並不得有暴露或妨害健康形象之情 

           事，參賽單位應自行準備清潔用具清掃比賽場地，使其回復原貌，以利下一隊 

           伍進行比賽；場地之恢復標準以大會之認定為主，若不服或未達標準則扣總平 

           均 3 分。 

      （4）班級練習時以放學下課時間在操場練習，指導老師要在場，以維護安全，並以 

           不妨礙其他班級安寧為原則。 

      （5）身體不適合劇烈運動者請勿報名參加。 

      （6）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或補賽時得由體育組宣布，各參加班級務必遵  

           守。 

      9.附    則： 

       (1)比賽前 3週星期四及五中午時間，可從事練習。場地另行分配。 

       (2)參賽單位練習時請注意安全，應於操場寬闊安全場地練習，並請注意音量，勿影   

          響其他班級之上課。 

 

 (五)十一年級:水上障礙競賽-勇往直前 

   1.比賽人數：(1)男生 14人，女生 8人，後補 2人。 比賽順序由班級排定。 

               (2)若組內某性別可上場人數不足人數時，可由同性別已上場同學多跑一個 

                  棒次，每個棒次，但不得連續跑二個棒次。 

   2.以班為單位共分三組: 

       第一組:十一誠，第二組:十一愛，第三組:十一熱。  

   3.計時決賽 

   4.比賽方式： 

     (1) 潛水挑戰：參賽者需要潛水通過障礙物。 

     (2) 攀爬障礙：設置在水中的障礙物，參賽者需要攀爬過去才能繼續比賽。  

     (3) 救生圈擲準: 救生圈用童軍繩綁好，將救生圈擲入目標點,再將救生圈放回籃子。 

     (4) 25公尺游泳：參賽者需要在泳道游泳 25公尺到終點，跟下一位學生交接。 

  5.採計時決賽方式:以最少時間完成比賽之成績排定先後名次。 

      6. 犯規罰則： 

        (1) 加罰 20 秒: 

           若有違反運動道德事宜，如罵髒話、挑釁別人、不從裁判指示，或違反比賽規定… 



           等，每警告 1次加 20秒。情節嚴重者取消比賽資格。 

        (2) 加罰 10 秒: 

A. 撞倒障礙物區子的障礙物或未完成比賽規定方式 

B. 救生圈擲準沒進，或未將救生圈放回籃子。 

        (3)加罰 5 秒:  

          A. 未於接力區內完成交接。 

          B.比賽中，若遭裁判登記違反競賽規則者(除以上說明外)，每登記一次違規加時 5    

             秒，以此類推。 

十、獎懲辦法： 

             1.國中部取團體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狀，並依獎勵辦法敘獎以資鼓勵。 

             2.高中部取團體成績前二名頒發獎狀，並依獎勵辦法敘獎以資鼓勵。 

             3.無故棄權依校規處置。 

十一、申訴：申訴案由輪值審判委員召集仲裁小組審議，並以仲裁小組之判決為終決。 

 

十二、附則： 

(一) 每人必須參加一項運動會之項目 

(除非個人身體狀況不允許運動,並提供醫生證明無法參加比賽) 

(二)各班應穿著運動服裝，如須穿號碼背心項目,依棒次穿著大會提供號碼衣，參加比賽。 

(三)若有冒名頂替，經查證屬實，則取消全隊比賽資格。 

(四)參加人員應自行確認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活動。 

十三、本規程由體育衛生組訂定，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體育衛生組修訂之。        

十四、本辦法經主任組長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